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1

号文核准，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黄金”、“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12,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7 元，该等股票已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上市交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西部黄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持续监督的保荐机构，负责对西部黄金的持续督导

工作。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审慎和勤勉尽责的原

则，国泰君安于 2016 年 12 月对公司开展了现场检查工作，其后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再次以电话、访谈等形式落实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后续工作，完成了全部

现场检查流程，汇总了检查资料。现将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 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国泰君安持续督导人员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对公司

进行了持续督导期间的现场检查，其后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再次以电话、访谈

等形式落实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后续工作，完成了全部现场检查流程，汇总了检查

资料。持续督导人员通过走访、访谈、抽取并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对公司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间（以下简称“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公

司治理、内部控制、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等

情况进行了逐项检查。 



二、 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1.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西部黄金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

事规则，并收集和查阅了西部黄金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资料，重点关注了上述

会议召开方式与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以及相关事项的回避表决制度是否落实。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西部黄金根据《公司法》等规范性文件制定了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规章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为公司规范运作提供了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公司依

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公司章

程规定的上述机构和人员依法履行的职责完备、明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管人员的职责及制衡机制有效运作，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民主、透明，

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健全、有效。 

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负责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务收

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公司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规定了内

部审计部门的职责。 

西部黄金公司治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得到有效执行，内控环境良好、

风险控制有效。 

2. 三会运作情况 

1) 股东大会 

 

序

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内容 

1 
2015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16.05.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等 18 项议案。 

2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

会 

2016.07.12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

议案》。 



2) 董事会 

序

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内容 

1 
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2016.04.14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等 26 项

议案，其中《关于开展黄金现货交易业务申请 5000 万元资金额度

的议案》未予通过。 

2 

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临时会

议 

2016.04.25 
审议通过《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议案》、《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

议 

2016.06.23 
审议通过《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4 
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 
2016.08.1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 年上半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5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2016.10.2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任齐新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唐向阳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议案>》。 

6 

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

议 

2016.11.29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西部黄金哈密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

拍新疆哈密市琼库都克铜银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的议案》、《关于

全资子公司西部黄金哈密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拍新疆哈密市野

马泉西金矿普查探矿权的议案》。 

3) 监事会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内容 

1 

第二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

议 

2016.04.14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的议案》、《关于<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等 18 项

议案，其中《关于开展黄金现货交易业务申请 5000 万元资金额度

的议案》未予通过。 

2 

第二届监事

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 

2016.04.25 
审议通过《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议案》、《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第二届监事

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 

2016.06.23 
审议通过《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

案》。 

4 

第二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

议 

2016.08.1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 年上半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5 

第二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

议 

2016.10.2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 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向公司董事会秘书、证

券事务代表了解信息披露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现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了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原则，明确了应披露信息的相关范围以及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具体细则、信息披露程度等相关内容。发行人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有关信息披露的规章制度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 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资金往来情

况，查阅了公司三会会议资料、公司账户情况并与财务人员进行沟通。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资产产

权关系清晰，不存在资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

用而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况。因此，发行人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

完全独立。 

(四)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查阅了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使用明细、银行对账单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

会计师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相关资料。 

1. 募集资金及管理 

1)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 号文）核准，西部黄金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6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57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82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3,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

为 41,982 万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792.26 万元后，西部黄金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41,189.7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CHW 验字[2015]0002 号）。 

西部黄金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募集资金 41,189.7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完成后，

西部黄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截至报告期末，西部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均为存款利息，具体使用情况与

已披露情况一致。 

2) 专户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储存。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

民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明园西路支行于

2015 年 2 月 2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西部黄金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募集资金 41,189.7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完成后，

西部黄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置换完毕后，西部黄金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

路支行账号为 65001610200052519287、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

北路支行账号为 99190317371050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明园西路

支行账号为 651100869018150065250 的三个专户作销户处理。报告期内上述专

户已注销完毕。至此，西部黄金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明园西路支行三家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终止。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及保荐机

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2. 募集资金使用 

1)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西部黄金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募集资金 41,189.7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完成后，

西部黄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截至报告期末，西部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均为存款利息，具体使用情况与

已披露情况一致。 

2)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尽早实现经济效益，公司在 2015 年 1 月 22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

先期投入。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

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74,447.67 万元，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出具了《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CHW 证专字[2015]0019 号）。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监事会第二届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1,189.74 万元

人民币，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同

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账户存储制度，并能按照制度的规定存

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不存在法

律法规禁止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五)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投资及合同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公司关

联交易相关规定执行，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并且相关关联



交易占公司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成本的比重均较低，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综合以

上两点，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重大影响，公司保持经营的独立

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签署《人民币资金贷款保证合同》，

西部黄金为控股股东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开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申请 2.44 亿元期限为 15 年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经核查，2016 年

6 月 23 日西部黄金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担保事项，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

2016 年 7 月 12 日西部黄金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关联担保

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关联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2005]120 号)等法律法规及西部黄金《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不

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公司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营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

有损害股东的利益。 

(六) 经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主要销售采购合同、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及访谈相关负责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6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045.62 万元，同比上升 20.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81.64

万元，同比增长 78.84%。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56,593.33 万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786.46 万元，

较上年期末增长 5.59%。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质量稳健，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拥有较

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七) 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提请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 由于近期国际经济波动较大，受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等影响，国际金

价持续波动，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重点关注国际汇率、金价波动等风险因素可

能给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提升公司生产及运营效率，加强对储量勘探、资源

采选及安全生产的管控能力。统筹考虑新形势下的应对及防范措施，保障公司

业务运营能力的持续优化和有序扩张 

2. 关注持续规范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定价和交易原则，并

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关联各方切实履行已经做出的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等承诺。 

3. 随着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趋于严格，公司应进一步加强证券交易

所的沟通，强化对法规的学习和理解，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按照监管

要求规范运作。 

四、 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

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西部黄金不存在按《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 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中，西部黄金积极提供所需文件资料，安排检查人员与

西部黄金高管及员工实地调研，为保荐机构现场检查工作提供便利。 

六、 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过现场检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西部黄金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在业

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不存在公司持股 5%以上

的主要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资金往来的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存放或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等方面不存在违法



违规现象；公司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

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